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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资产的分类

（一）金融资产的分类

企业应当根据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

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债权投资、贷款、应收账款等。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

（二）关于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1.业务模式评估

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指企业如何管理其金融资产以产生现金流量。业务模式决定企业所管理金融资产

现金流量的来源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出售金融资产还是两者兼有。

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应当以企业关键管理人员决定的对金融资产进行管理的特定业务目标为基础确定，

应当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得以按照合理预期不会发生的情形为基础确定。

集团及各子公司应当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确定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对于同一金融资产组合，集团和子公司

对其管理该组合的业务模式的判断通常一致。【2022 新增】

2.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在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业务模式下，企业管理金融资产旨在通过在金融资产存续期内收取合同付款来实现

现金流量，而不是通过持有并出售金融资产产生整体回报。【2022 新增】

即使企业在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增加时为减少信用损失而将其出售，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仍然可能是以收取合同金

流量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如果企业能够解释出售的原因并且证明出售并不反映业务模式的改变，出售频率或者出售价值在特定时期内增加不

一定与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业务模式相矛盾。

3.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和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4.其他业务模式

（三）关于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应当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即相关金融资产在特定日期产生的合同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

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如果企业判断以“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确定利息的金融资产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企业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的决定，将确定该金融资产利息的基础调整为“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除非存在其他导致不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因素，从“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为“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本身不会导致相关金融资产不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例如，利率为“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200 基点”的贷款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但是，如果利率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上浮动 20%”的贷款，则不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2022 新

增】


